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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单元概况 

西青区 11p-21-01单元以生态用地和非城镇建设用地为主，是属于生

态单元。本次规划的西青区 11P-21-01 单元 02 街坊局部地块（公安监管中

心）位于西青区环外部分西南部，地块四至范围：北、东部分别邻现状农

林用地，南至建新路，西至电厂路，总占地面积 70.06公顷。 

第二节 规划依据 

一、《天津市西青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阶段方案）、天

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安监管中心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津发改投资[2019]367 号）及相关专项规划。 

二、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第三节 适用范围 

一、本控规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

划，同时须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 

二、本规划文本、附图、附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者不可分割使用。 

三、本规划如确需修改，须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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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第一节 主导功能 

本规划范围以特殊用地、水域和绿地为主导功能。 

第二节 规模控制 

本控规建设用地控制在 7.83 公顷以内，其中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

4.57公顷、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 3.26公顷。 

第三节 土地使用 

一、改造、新建居住用地开发强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用地兼容性依据《天津市规划用地兼容性管理暂行规定》（津政办

法[2019]8 号）和《天津市规划用地兼容性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试行）》

（津规自详发[2019]92 号）执行。 

第四节 土地开发强度 

本规划范围内各地块土地开发强度的控制指标详见《控制指标一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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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绿地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制性详细规划绿地为防护绿地。 

第二节 控制要求 

一、合理布局集中公共绿地，其数量和规模作为刚性指标，在编制下

位规划和实施建设过程中落实。 

二、绿地控制应执行《天津市绿化条例》等有关规定。 

第四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和控制要求 

本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公共服务设施。 

第二节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本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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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交通规划 

第一节 道路规划 

一、道路规划 

途经本规划范围内的道路有主干路 1 条、次干路 1 条，路网基本呈现

方格网形态。具体规划如下： 

道路规划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米） 规划横断面 

1 建新道 城市主干路 40 
3（人行道）-3.5（非机动车道）-2（分隔带）

-23-2-3.5-3 

2 电厂路 城市次干路 
30 

3（人行道）-4（非机动车道）-0.5（分隔墩）-15

（车行道）-0.5-4-3 

40 2（人行道）-6（地面辅道）-24（高架桥）-6-2 

第二节 铁路规划 

西南环线：国铁 I级，复线，规划保留。 

津雄城际铁路：根据《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规划（2017-2030）》阶

段成果，规划为高速铁路，复线，沿西南环线南侧敷设，至建新道北侧约

800 米处转向西南环线北侧继续向东敷设；目前线路方案正在研究过程中，

最终方案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复的线路规划成果为准。 

规划要求普通铁路外侧轨中以外 32 米、高速铁路外侧轨中以外 50 米

为铁路控制界限，控制线内的建设应满足《天津市规划控制线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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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 

第三节 交叉口规划 

西南环线与建新道相交规划为西南环线上跨相交道路的桥梁； 

津雄城际铁路与西南环线、建新道相交规划为津雄城际铁路上跨相交

道路、铁路的桥梁； 

除上述路口外，本规划范围内其他路口均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口。 

第四节 交通场站设施规划 

本规划范围内无规划交通“场、站、点”设施 。 

第五节 配建停车场规划 

本规划范围内各类建筑物应根据现行有效《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

场（库）标准》（DB/T 29-6-2018）及相关规定要求配建足够的停车场地。 

第六节 出入口规划 

结合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建议将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尽可能设

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道路交

叉口、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立交引道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对于

必须设置在主干路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机动车右转进出的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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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用设施规划 

一、公用设施包括市政工程设施和交通设施。 

二、市政工程设施包括给水、排水、电力、通讯、燃气、供热和环卫

等设施。 

三、市政工程场站设施的位置在满足设施布局规划要求的条件下，可

以在规定范围内做适当的调整，鼓励有条件的场站设施采取地下或半地下

方式与公共建筑结合建设。 

四、管线控制要求：以专项规划为指导，根据土地使用性质和土地开

发强度规划，结合红线、黑线、绿线、蓝线等规划控制线，本着节约集约

利用城市空间资源的原则，综合考虑管线的规模、等级及其与相关建（构）

筑物的空间关系等因素，统筹布置各类管线。 

第七章 海绵城市 

第一节 规划原则和内容 

按照总体规划、相关规范规定和专项规划要求在控规中统筹安排河湖

水系、绿地公园及市政排水设施等海绵设施的用地，保护和修复生态空间

格局、提升中心城区排水安全、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率、改善水环境质量，

切实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严格按照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控制河湖水系和各类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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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提高河湖水系调蓄和排涝能力。 

根据绿化条例和相关规定要求，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安排公园、广场、

公共绿地等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环境，提高雨水滞蓄能力。 

第二节 控制要求 

根据国家蓝线控制要求和相关规定规范，严格控制水域用地，因地制

宜利用河湖及滨水绿化地上和地下空间建设河道泵站、闸、调蓄池等水系

循环和雨水调蓄设施。 

各类公园绿地等开放空间设计实施中应根据海绵城市要求结合景观设

计因地制宜的设置雨水滞蓄和渗透设施，提高雨水调蓄能力。 

根据区域海绵城市实施方案结合公共绿地与广场地下空间建设区域性

雨水收集、净化与利用设施，提高地区径流总量控制、污染物削减、雨水

资源化利用能力。 

有条件地区应结合泵站建设和改造增设初期雨水收集设施，减少初期

雨水径流污染。 

所有建设项目须符合海绵城市相关要求，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规范和《天

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控制径流量。 

第八章 城市安全设施规划 

1、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按照《天津市防震减灾条例》和有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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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满足抗震设防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要求。 

2、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居民活动场地以及学校的运动场等可作

为避难场所，相关内容按照《天津市防灾减灾避难场所规划》的有关要求

执行，不在控规中明确。 

3、在规划实施阶段，新建、翻建的民用建筑，应按相关规定要求修建

人防工程。 

4、建设项目应根据所处区位及地质条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预先开展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工作，并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5、规划实施前，应考虑场地的土壤等环境条件，完成土壤污染治理、

修复，做好环境保护，满足建设项目要求。 

6、在规划实施阶段，应充分考虑项目及周边环境污染，对可能涉及污

染和被污染的项目应注重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 

7、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易燃易爆物品、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进

行严格控制，其周边用地功能和安全防护距离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有关

规定。规划拟改造、迁出或取消的危险源在改造、迁出或取消前，须依法

依规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城市安全。 

8、其他涉及危险源、污染源以及其他危害城市安全、环保的建设项目，

在实施阶段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并满足环保、安全、卫生防疫

等相关行业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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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规划实施中应满足反恐怖工作的需要，注重与相关部门结合，配置

符合规定的技防、物防设备、设施。 

10、在建设实施前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如涉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问题，应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